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道节点专项检测

及交（竣）工检测

一、采购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道节点专项检测及交（竣）工

检测

2 项目业主情况
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城街道莞樟路东城段

199号，联系电话：15622570451，联系人：李工

3 中介服务名称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道节点专项检测及交（竣）工

检测

4 资格要求

资质要求：1、具有（或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综合甲

级检测资质或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甲级检测资

质；或同时具备以下两项：①公路工程综合乙级（或以上）检测资质（或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乙级检测资质），②公路

工程试验检测机构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2、具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

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CMA计量认证证书。

业绩要求：近五年内（2020年 12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独立完成 1

项合同金额 33 万元或以上的公路工程项目检测工作。

项目负责人：具有路桥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持有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或在有效期内的试验检测工

程师资格证书，至少担任过 1 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

责人职务。

注：需按方案择优选取评分表以及投标方案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证

明材料。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投标人满足以上要求的，

将被否决投标。

5
服务内容和服务

要求

（1）服务内容：甲方委托乙方根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技

术规范、规程、标准要求，开展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

大道节点范围内的桥梁工程、路基路面、交安设施、排水工程、照明工

程、交通安全设施、景观绿化等工程的施工阶段、交工验收及缺陷责任



期阶段的试验检测工作及配合交、竣工验收的有关工作，并参加发包人

组织的质量检查。

（2）服务要求：中标单位按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城市道

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给

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及各相关专业要求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6
合同履行地点和

方式
东莞市

7
公开选取方式和

限价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最高投标限价：￥ 332621 元。

8 服务时间

试验检测服务期 35个月，包括施工阶段 11个月，交（竣）工验收

及缺陷责任期 24个月；如施工工期进行调整，试验检测服务期也相应进

行调整。

9
结算方式及付款

方式

（1）结算方式： 最终结算费用以按双方签认的实际检测工作量乘

以原《省物价局关于交通建设工程现场检测和工程材料试（检）验收费

问题的复函》（粤价函〔2012〕1490 号）、东莞市财政局及市交通工程

质量监督站等部门相关文件规定单价的 80%后再按中标下浮率下浮后

办理结算。若无相关收费标准的，双方协商后并经东莞市财政局确认为

准。最终结算金额以东莞市财政局审定为准。合同暂定总额包括但不限

于报告编制费、设备仪器使用费、人工费、办公费、住宿费、交通费、

会务费（如有）、专家费（如有）、利润、劳务费、第三方软件费用、

技术资料费用、保险、差旅、税费等。

（2）付款方式：按照检测单位的实际检测工作量进行支付。检测单

位完成相关检测工作并按要求递交检测报告后，由检测单位在每月 15日

前提出书面请款申请，委托人按检测单位已完成工作量的 80%支付进度

款，累计支付至暂定合同价的 80%时暂停支付质量检测费。在所有检测

工作完成且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甲乙双方按合同约定办理完结算手续后，

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剩余合同结算价款。



10 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

不成的，可依法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

11 其它要求

试验检测技术负责人：要求 1 人，具有路桥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

术职称。持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或在有

效期内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至少担任过 1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职务。

试验检测工程师：要求 2 人，具有路桥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

称，持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或在有效期

内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从事试验检测工作 5年或以上。

试验检测员：要求 1 人，具有路桥相关专业初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从事试验检测工作不少于 2年，持有助理检测师及以上的的持证人员。

注：试验检测工程师及试验检测人员在投标时无需具体填报，在合

同签订后向甲方提交拟投入人员。

12 备注

属复印件的证明文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在投标方案文件中须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及提供相关证明文

件，如经采购人核实投标人填报了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的，采购人

将可以直接否决其投标方案或取消其中选资格。

单位负责人
1
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2
、管理关系

3
的不同单位，不得

参加同一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1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

3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二、方案择优选取评分表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分

值

各评分

因素细

分项

分值

1
商务部分

（30 分）

业绩 15 分

1. 满足资格要求业绩条件的，得 9分；

2. 在此基础上近五年内（2020 年 12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每额外独立完成过一项

合同金额不小于 33 万元或以上的公路工

程项目检测工作的加 3分；最多加 6分；

3.本细项满分为 15 分。

注：（1）“独立完成”是指由投标人独

立完成，并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意见

或业主验收通过的业绩。本招标项目不计

联合体形式完成的业绩。

（2）业绩须提供相关合同主要页，履约

证明文件（如主管部门批复文件、交工验

收报告（证书）或项目评定书、质量评定

书、业主或发包人证明文件）。

（3）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

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

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人员 15 分

1. 项目负责人满足资格审查条件得，得 9

分；

2. 在此基础上项目负责人每额外担任过

1项公路工程项目检测工作项目负责人或

技术负责人的，加 3分，最多加 6分；

3.本细分项满分为 15 分。

注：（1）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需

提供身份证、职称证书复印件，以及参加

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社保时段为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前半年时间内连续

不少于三个月）。

（2）项目负责人业绩证明材料可以是合

同或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或检测报告



上载明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或批

准人）等能证明业绩的材料（业绩须体现

项目负责人姓名，否则该人员相应信息不

予认定）。

2
评价方案

（60 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工作方案的合理性、可靠

性、与项目的符合程度、可实施程度等，得本项满分分值的

60%-100%。最终按各评委算术平均分作为评价方案得分。

3
价格分

（10 分）

（1）评标基准价的确定：不高于最高投标限价的报价为有效

报价，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

（2）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注：价格权值为 10%，价格分最高只可得 10 分，超出部分

不计，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

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

人：

（1）评标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招标人视投标人情况综合比较，投票决定其名次。



三、投标方案文件格式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

道节点专项检测及交（竣）工验收

投标方案

投标单位：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资格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

3、关联企业情况，包括：

（1）投标人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出资额）比例；如投标人为上市

公司，投标人应提供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 5 %以上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

比例；

（2）投标人投资（控股）或管理的下属企业名称、持有股权（出资额）比

例；

（3）与投标人单位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名称。

4、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注：1、资格证明文件中属复印件的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在投标方案文件中须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及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如经采购人核实投标人填报了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资料的，投标人将可以直接否

决其投标方案或取消其中选资格。



（二）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汇总表

表 1-1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完成日期 备注

1

2

3

4

5

...



表 1-2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业主名称

业主地址

业主电话

项目类型

合同价格

项目负责人

项目完成情况及完成日期

项目内容描述

备注

注：

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2、投标人应根据需求书和评分表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3、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

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三）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资历表

姓 名 年 龄 技术职称

经 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名称 担任职务 业主及联系电话

备 注

注：

1、本表应填写项目负责人相关情况。

2、投标人应根据需求书和评分表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四）工作方案

针对本项目专项验收及竣(交)工验收检测编制工作方案由投标人自行编制，

可包含以下要点（文字宜精炼、内容具有针对性）：

（1）对本项目专项验收及竣(交)工验收检测总体思路的理解；

（2）对本项目特点，对检测方案编制、试验检测频率、试验检测台账的理

解；

（3）对检测报告编制、出具的时效性等伴随服务的理解、保障措施。



（五）投标报价表

投标单位：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元） 备注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

段工程横塘大道节点专项检

测及交（竣）工验收

大写：

小写：

注：

1、投标总价栏用文字和数字两种方式标识投标总价，投标总报价的大小写不一

致的，以大写为准。

2、投标报价表的投标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投标总报价必须准确唯一。

4、如投标报价表与中介服务超市填报的投标总报价不一致时，以中介服务超市

填报为准。

5、本项目投标总报价不得超过 332621元，否则按废标处理。



（六）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



四、项目概况

石大路南延接深圳龙大高速段工程横塘大道节点：该节点工程呈

东西走向，起于现状新塘大道交叉口，自西向东布设，跨莞长路并下

穿石大路南延主体工程，止于新城大道。该节点工程长约 0.905km，

新建大桥 391m/1 座、人行桥梁 36.4m/1 座、平面交叉 3 处，并含路

基路面、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保护及景观等工程。


